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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會通過「醫師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

行政院會今(28)日通過「醫師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將函請立

法院審議。該草案修正重點聚焦於該法修正條文第 4 條之 1，對於持

外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試者，一律須先通過教育部學歷甄試。 

衛生福利部表示，為維護民眾健康，確保醫療服務品質及病人安

全，我國對於醫師之培育係採總量管控，並透過完整之醫事專業教育

及國家證照考試產生。邇來持外國醫學學歷回國參加醫師(牙醫師)考

試之醫學系科畢業生人數逐年攀升，基於維持國內醫師人力培育制度

及規劃之完整性，避免醫師人力供需失衡，反觀國外醫學系科的培育

制度與品質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相當，應有一致、公平及客觀的

審認方式，不因國家或地區而有不同對待，因此擬具醫師法部分條文

修正草案。 

本次草案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修正條文第 4 條之 1：明定持國外醫學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試

者，其學歷甄試要件及實習規定。 

(一) 持國外醫學、牙醫學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試者，均應先經教

育部學歷甄試通過，並在指定之國內教學醫院臨床實作適應

訓練期滿成績及格，始得參加第二階醫師考試。 



(二) 於美、加、日、歐洲、澳洲、紐西蘭、南非、新加坡及香港

等九大國家或地區之醫學院、校修畢全程學業取得畢業證

書，且具當地合法註冊醫師資格，實際執業 5 年以上者，得

免學歷甄試。(但書條件) 

(三) 對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入學九大國家或地區醫學院就讀

者，基於信賴保護原則，適用修法前規定，得免學歷甄試。

（落日條款） 

二、 修正條文第 41 條之 6：本條新增。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特殊

或緊急情事時，允許持九大國家或地區之醫師證書或許可執業證

明者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，經審查通過者，給予短期行醫證，

使各國救援醫師在臺執行醫療業務於法有據，以符實務狀況。 

三、 修正條文第 41 條之 7：本條新增。明定教學醫院接受外國醫事

人員從事臨床醫療訓練或教學之申請程序及應遵行之相關規

定，符合法律保留原則，且有助於提升管理品質及病人權利。 

四、 修正條文第 28 條：配合修正條文第 41 條之 6 及第 41 條之 7

規定，增訂第 5 款及第 6 款之罰則，明定違反規定之法律效果。 

醫師之養成與素質攸關醫療品質影響民眾健康，為維持國內醫師

人力培育制度健全，避免醫師人力供需失衡，造成醫療人力資源之浪

費，本部將積極向立法院及相關團體溝通說明，俾利儘早完成立法程

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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